
112年度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經費說明  
單位：元 

項目 中央補助 85% 地方配合款 15% 合計 

中央全年補助

核定金額 
1,051,553,000  185,569,000  1,237,122,000  

112年度預算 

已編列金額 
757,710,000  133,714,000  891,424,000  

須墊付金額 293,843,000  51,855,000  345,6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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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函
地址：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
488號12樓
聯絡人：石惠銀
聯絡電話：(04)22500826
傳真：04-2250-2903
電子郵件：sfaa0027@sfaa.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
發文字號：社家幼字第11106613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21050000J_1110661311_doc2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2歲兒童育

兒津貼112年度第1次撥款核定表1份，請確依說明辦理請

款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依行政院110年8月6日院臺教字第1100022926號函核定修正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至113年）」辦理。

二、前開計畫明定，本津貼所需經費由中央補助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並循程序逐年編列預算支應。又因應本津

貼將自112年起取消排富規定，112年度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因新制開辦所新增之經費由中央全額負擔。

三、查本津貼112年度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合計新臺幣

(以下同)159億448萬5,000元整，規劃分2期撥付，本次先

行撥付106億299萬元，將再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實

際執行情形，另函通知第2次核撥補助款事宜。

四、依旨揭核定表所列「第1次核撥金額」掣據、併同自籌款證

明、112年度納入預算證明及本函（含核定表）影本各1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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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函送本署辦理請款事宜。請款時，請註明戶名、金融

機構全銜（含分行別及部門別）及帳號。

五、本計畫補助款應依規定設立專戶儲存，專款專用，按核定

計畫執行及辦理會計作業，其由專戶存款所產生之孳息，

得免予繳回；並於辦理完竣後1個月內填具執行概況考核

表、本函（含核定表）影本，連同賸餘款繳回本署辦理結

案。有關本案支出原始憑證，請自行依規定審核並妥為保

管，以備審計機關及本署查核。

六、本案聯絡人及電話：胡心儒，04-22500826。

正本：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桃園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社會
局、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宜蘭縣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
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社會局、屏東縣政府、臺
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

副本：本署主計室、兒少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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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

金額 計畫編號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2,381,499,000 1,587,666,000 112VX401G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577,425,000 1,051,617,000 112V3402G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2,089,615,000 1,393,077,000 112VC403G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890,275,000 1,260,183,000 112VS404G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51,553,000 701,035,000 112VU405G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899,143,000 1,266,095,000 112V4406G

直轄市小計 10,889,510,000 7,259,673,000

宜蘭縣政府 307,846,000 205,231,000 112VB407G

新竹縣政府 447,137,000 298,091,000 112VD408G

苗栗縣政府 304,172,000 202,781,000 112VE409G

彰化縣政府 1,169,625,000 779,750,000 112VG410G

南投縣政府 326,089,000 217,393,000 112VH411G

雲林縣政府 438,205,000 292,137,000 112VI412G

嘉義縣社會局 303,159,000 202,106,000 112VJ413G

屏東縣政府 493,124,000 328,749,000 112VM414G

臺東縣政府 141,381,000 94,254,000 112VN415G

花蓮縣政府 226,577,000 151,051,000 112VO416G

澎湖縣政府 97,801,000 65,201,000 112VP417G

基隆市政府 195,412,000 130,275,000 112VQ418G

新竹市政府 303,982,000 202,655,000 112VR419G

嘉義市政府 154,683,000 103,122,000 112VT420G

金門縣政府 95,774,000 63,849,000 112VV421G

連江縣政府 10,008,000 6,672,000 112VW422G

各縣市政府小計 5,014,975,000 3,343,317,000

合計 15,904,485,000 10,602,990,000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2歲育兒津貼

112年度第1次撥款核定表

機關別 全年補助金額
第1次核撥金額


